
- 1 -

（A类）

中山商务建函〔2025〕27 号

中山市商务局关于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
第 134026 号提案答复的函

民革中山市委会：

贵单位提出的《关于加强预付式消费监管，营造安全放心

消费环境的建议》（提案第 134026号）收悉，该提案由市商

务局牵头联合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。经综合各单位意见，现

答复如下：

首先非常感谢贵单位对中山市预付式消费的关注和支持。

贵单位提出的意见具有前瞻性和针对性，从政策法规、监管体

系、多方合力等角度提出了建议措施，市商务局及相关会办单

位对贵单位的意见予以积极采纳并切实融入到部门职能工作

中，致力于推动中山市预付式消费健康发展。

一、关于“完善政策法规，加强法治建设”的建议

吸收采纳该建议。

中 山 市 商 务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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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强商务领域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

预付式消费涵盖的行业领域非常广泛，具体形式也多样

化，多个部门对其负有管理职责。其中，商务部门根据《单用

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规定，对从事该管理办法

范围内的零售业、住宿和餐饮业、居民服务业的企业法人开展

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业务进行管理（其中行政处罚职权自 2019

年 3月开始划转给市场监管部门实施）。该管理办法明确了单

用途商业预付卡的定义，包括四个方面属性：一是发行主体是

从事特定行业的企业，即从事零售业、餐饮业、居民服务业的

企业法人（不包括书店、健身机构、高尔夫球场、电影院、游

乐场、游戏厅、教育培训机构、旅行社等涉及教育、旅游、健

身类企业，同时不包括个体工商户、个人独资企业、合伙企

业）；二是使用限于特定范围，即在本企业或本企业所属集团

或同一品牌特许经营体系内；三是性质上明确其为一种预付凭

证；四是形式上不限载体，包括实体卡和虚拟卡。

根据商务部《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要

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为加强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，中山市商

务局印发了《关于加强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，

该通知印发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山监管分局、市金融职

能部门、各镇街商务主管部门、各资金存管银行、各备案企

业，提出三点要求：一是加强业务检查。各镇街商务主管部门

每月到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发卡企业进行现场检查，重点检查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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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经营情况、预付卡发卡及银行资金存管情况，做好日常监管

工作。二是严格执行资金存管制度。各资金存管银行每月向预

付卡发卡企业所在镇街商务主管部门报送当月资金存管账户的

余额情况。预付卡发卡企业需要结束资金存管关系、被司法机

构查封账户等情况，各资金存管银行在上述情况发生之日起 3

日内，必须以书面形式通知企业所在镇街商务主管部门，镇街

商务主管部门查清情况后及时报告市商务局。三是严格执行商

务部门管理制度。根据国家商务部《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和资金存管协议的要求，各预付卡发卡企业必须

落实按季度真实、及时填报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业务信息系统工

作，各资金存管银行必须落实按季度真实、及时审核资金存管

情况。预付卡发卡企业新设或变更的资金存管账户协议自签订

之日起 7日内必须提交正本报市商务局。

（二）加强合同行政监管力度，推广合同示范文本

根据 2023年 7月 1日实施的《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》

（2023 年 5月 18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77号）第十

三条“省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

定，针对特定行业或者领域，联合有关部门制定合同示范文

本”的规定，现行法律法规不再授权省级以下市场监管部门制

定合同示范文本。为落实合同行政监管职责，市市场监督管理

局加强合同示范文本制定和推广，积极配合旅游、体育健身、

教育培训等消费热点行业主管部门，加强对旅游、体育健身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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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外培训机构等领域推广《广东省体育健身行业会员服务合同

示范文本》《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》等合同示范文本，

强化合同行政监管力度，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。

（三）签署支持消费者起诉战略合作协议

中山市消委会与多家律师事务所签署支持消费者集体诉讼

战略合作协议，完善消费维权法律服务支持机制，积极开展支

持消费者诉讼和集体诉讼工作，为消费者提供多方面支持。中

山市消委会已制定《中山市消费者委员会支持消费者诉及集体

诉讼工作导则（试行）》，已完成支持消费者郑英、陈浩然起

诉，协助省消委会开展公益诉讼。

下一步，我市将探索市级层面专项立法、强化预付资金存

管制度、建立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等措施，参考其它地市先进

经验，加强预付式消费监管。

二、关于“构建监管体系，提升监管实效”的建议

吸收采纳该建议。

（一）多管齐下提升维权实效，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

目前，预付式消费纠纷主要集中在“退款”环节，缺乏相

关行业主管部门协作机制，导致维权实效不佳。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第三十二条“各级人民政府工商

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应当依照法律、法规的规

定，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，采取措施，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

益”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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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条“消费者与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，可以向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投诉”的规定，有关行政部

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，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。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始终立足市场监管职责，贯彻“三定”职责划分，

依法行政，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。一是开展消费投诉信息

公示。按照市场监管总局统一部署要求,推动全国 12315平台消

费投诉信息“应公示尽公示”,提高消费投诉信息公示的知晓

度、影响力、有效性,促进经营者履行消费维权主体责任,积极

从源头化解消费纠纷。二是开展“职业闭店操作”打击治理工

作。通过消费者投诉、网络监测、日常巡查检查等多种渠道，

重点排查教育培训、美容美发、体育健身等行业是否存在“职

业闭店操作”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，广泛收集相关违法

线索，对涉嫌犯罪的，坚决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截至目

前，暂未发现职业闭店相关违法行为。

（二）做好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监督检查

我市已将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监督检查事项，纳入《中山市

市场监管领域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》，商务、市场监管部门

为共同发起单位并分别依法对有关事项进行监督检查。2021年

7月 27日，市商务局牵头制定《中山市商务局随机抽查事项清

单（第四版）》，规定每年从全市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发行和销

售企业中选取 5%，抽查 1次，并每年初牵头制定当年度联合

抽查计划。接下来，市商务局将继续做好以下工作：一是强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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牵头责任，组织好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发行和销售行为部门联合

“双随机”抽查工作，通过现场检查、书面检查等方式，联合

相关部门对全市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发卡企业开展抽查，形成监

管合力，加强监督管理。二是依照广东省商务厅和广东省市场

监督管理局印发的《单用途商业预付卡抽查领域部门联合“双

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方案》的通知，商务部门主要对发卡

企业的登记事项、年度报告公示信息、及时公示信息及单用途

卡业务活动、内部控制和风险状况等进行抽查，落实好行政执

法三项制度，发现涉嫌违法经营行为依法移送。三是推进构建

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发卡企业信用监管制度，利用日常检查及专

项检查契机，对企业开展信用摸底。是加大风险隐患排查力

度，结合专项检查及日常检查，按要求落实公示备案制度。

下一步，我市将探索科技赋能预付式消费监管工作，有效

推进监管工作。

三、关于“凝聚多方合力，促进社会共治”的建议

吸收采纳该建议。

（一）充分发挥市消委会的职能作用

除签署支持消费者起诉战略合作协议，中山市消委会主要

措施有：发布评选并发布“中山十大消费维权案例”。中山市

消委会历年紧盯消费者关切问题，通过点评约谈、调查调解等

手段，发布法律点评与维权提示，深入挖掘问题根源，为消费

者提供指南，曝光预付卡跑路、卖货套路、虚假宣传等乱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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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消费者权益。成立装饰装修行业消费维权专家团。精选行

业专家、学者及企业精英加盟，运用专业知识，为消费者在装

饰装修领域提供咨询、鉴定与调解服务，高效解决消费纠纷，

积极参与行业规范建设，破解“隐蔽工程偷工减料”等行业顽

疾，促装饰装修行业的健康发展。

（二）充分发挥宣传引领作用，营造社会监督氛围

一是利用“3·15国际消费权益宣传日”“世界计量日”

“质量月”“食品安全周”“化妆品安全科普宣传周”等重要

节点积极开展市场监管领域内的各类消费维权宣传活动，提高

消费者的维权意识与能力。二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与市消委会

联合上线《周五民声直播室》3·15特别节目，对群众关注的

相关消费维权公共热点进行一线跟进报道，收听和关注率创历

史新高。打造“视听图文全域融合”传播矩阵，为提升消费者

权益保护工作的社会影响力营造良好氛围。三是通过政府部门

官方网站、微信公众号、新媒体等发布典型案例、消费警示等

内容，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，及时维权。四是指导镇街商务部

门做好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相关企业的监管工作。利用镇街经济

督导、企业走访调研等机会，指导镇街商务部门密切关注企业

的经营动态，针对经营不善的企业要重点关注，将风险化解于

萌芽状态。

下一步，我市将探索培育发展消费维权志愿服务队伍等新

形式措施，汇聚社会各方力量，加快形成有效的治理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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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此答复，诚挚感谢贵单位对中山市预付式消费的关心支

持。

中山市商务局

2025年 9月 19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陈启航；89892715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室、市政协提案委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中山市商务局办公室 2025年9月2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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